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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42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0 月 2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

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，拟向 21 名激励对象授予 144 万股限制

性股票，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%，其中首次授予 136.2554 万股，预

留 7.7446 万股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以下事项并作出

书面说明： 

1.草案显示，你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将激励对象分为两类，

第一类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蔡钰如及副总裁王

誉，第二类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副总裁刘方等其他激励对象，其中，刘

方自 2021 年 10月 19日受董事会聘任开始担任公司副总裁，蔡钰如、

王誉、刘方合计获授此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52.09%。

公司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

“净利润”）作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，对于第一类激励对象，以

2020 年净利润为基数，2021 年、2022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

40%、50%，每年依次归属 50%、50%，对于第二类激励对象，以 2020

年净利润为基数，2021 年、2022 年、2023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

低于 40%、50%、60%，每年依次归属 40%、30%、30%。 

（1）半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加 82.74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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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预约于 10月 26 日披露三季报。请结合三季报业绩情况，测算

完成 2021 年业绩考核指标需在第四季度实现的净利润缺口，并结合

你公司收入及成本核算方式、收入确认周期、历史第四季度收入、成

本、费用及利润的确认情况、预计在第四季度确认收入的在手订单等，

详细说明你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0日披露股权激励方案时，公司 2021

年净利润是否已经基本确定，将 2021 年净利润作为第一个归属期考

核指标是否公平公正，能否发挥激励作用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

激励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第十一条的规定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对公司现任高管蔡钰如及王誉设置更短考核期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结合新任高管刘方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，说明以

2021 年作为业绩考核首个年度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

八条、第十一条的规定。 

请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2.草案显示，此次限制性股票采取自主定价方式，授予价格为 8.28

元/股，为草案公布前 1、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28.74%、

27.60%。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情

况、公司此次激励计划采用的具体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，说明此次自

主定价是否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，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持续发展。 

请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3结合上述答复进一步充分论证相关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、

合理性，以及是否存在刻意降低业绩考核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

情形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，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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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。 

请公司独立董事、首发上市保荐机构和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核查意

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10 月 29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22 日 

 

 

 

    

 


